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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抄本

新北市政府採購處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字號：新北採企字第11331804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北採企字第1123209106號函1份

有關本處建置之「新北市政府採購管理資訊系統」，已增

設「開標至決標公告」作業間之洽代辦機關互動功能，並

優化使用需求項目，請洽辦機關配合辦理，詳如說明，請

查照。

本處已於112年9月18日上線啟用「新北市政府採購管理資

訊系統」（下稱本系統），做為與洽辦機關間之溝通互動

平台，本處112年9月8日新北採企字第1123209106號函諒

達（如附件）。

本系統新增及優化之功能項目，摘述如下：

開標至決標公告作業間之洽代辦機關互動功能：

開標後「由洽辦機關自行決標」之代辦採購案件

（例如公開評選、開標結果為「保留決標」情形等

案件）：請洽辦機關決標後，至本系統填復決標日

期，並利用系統傳復「刊登決標公告作業」所需資

料。另為利本處於決標日起30日內刊登決標公告，

前開待復期間，系統將自動發送提醒通知信予洽辦

機關。

開標後「由本處執行決標程序」之代辦採購案

地址：220242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1段161號13樓
承辦人：薛欣怡
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7637
傳真：(02)29530960
電子信箱：AH8254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年9月30日

主旨：

說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１、

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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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（例如最低標、適用最有利標、評分及格最低標

等案件）：除最低標案件外，請洽辧機關先至系統

傳復評選（評審）結果，並待本處執行決標程序

後，請洽辦機關至系統傳復決標公告所需資料。另

為利本處於決標日起30日內刊登決標公告，前開待

復期間，系統將自動發送提醒通知信予洽辦機關。

洽辦機關代理人設定：洽辦機關承辦人或所登錄之單位

主管遇有請假等事由而無法登入系統作業時，可透過

「代理人設定」功能，設定同單位之代理人員，由其代

為進行本系統相關作業，以兼顧採購作業時效及落實採

購案件資訊保密。

本處已更新進版「新北市政府採購管理資訊系統－洽辦機

關 操 作 說 明 書 」 ， 該 說 明 書 可 於 本 處 網 站

（https://www.cop.ntpc.gov.tw，首頁>採購下載>申請代辦

採購文件）下載，請多加利用。

另重申洽辦機關利用本系統傳復之相關資料或說明，務請

確認該等資訊皆已完備機關內部核准程序。

正本：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北市烏來區公所、新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
司、新北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(二)

三、

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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